
鉴的。

　　我国立法至今不提在公共财产领域建立明确肯定的财产支配秩序这个问题，也不考虑
将公共机构予以法人化，更不会提到依靠民法科学建立公共财产权利制度。因此在我国，

公共机构将纯粹公用物用来谋取私利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解决。如果我

们现在还只是把全部公共机构支配的财产都叫做公有财产或者国家财产，而且从政治上给

予其崇高的地位，那么上面所说的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

　　第四，对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解决出路，那就
是重回民法。当前法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传统民法不能解释中国的公共财产权利问题。这

种观点我无法认可。其实民法解决公共财产权利的支配秩序的手段，不但是非常基础的，

而且其技术手段的科学性是其他立法无法替代的。民法解决自然资源支配秩序的基本手段

就是，依据法律关系的学说，重建国家所有权的制度。关于法律关系理论，美国著名法学

家基普 （Ｋｉｐｐ）说过，法律关系即使不是萨维尼创造的，也是他重新解释的，这是他对全
世界法律制度最大的贡献。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就是从主体的特定性、客体的特定性、

权利的明确肯定这三个出发点来建立分析和裁判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才能够建立科学明

确的财产支配秩序。简要地说，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我们必须依据法律关系的学说，

将主体特定化，将客体特定化，将具体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特定化，这就达到了建

立科学明确的支配秩序的目标。这一点，其实就是我国立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制度最欠缺的

地方。另外，把国家所有权制度纳入民法的这种制度理性之后，事实上也就把对它的限制

理性化了。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将全民享有的公有物和政府控制的公共物、政府用于本机

构自用的公法法人私有物区分开。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公物以及大家如何使用公物。

在民法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宪法、民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众多的行政法从不同的角度

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建立科学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必由之路。

解放思想，深入探索，实地调查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主编）

　　这个会很有意思。《法学研究》编辑部组织这个会，非常有意义。我们的法学发展了三
十年，成绩不用说，但是也存在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再往前怎么走？搞学术的人越来

越多、作品越来越多，交流反而少了。尤其是跨学科交流，从来就少。有的问题，不见得

民法学者就能够解决，或者宪法学者就能解决。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些跨学科的平台？《法学

研究》就是一个好的平台。这种形式我非常赞赏。将来我们可以稍微固定一下，人员可以

稍微再多些，不能太多，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我们之前确定主报告，或者不要主报告，

就是确定一个课题大家准备，列个提纲也行，或者事先不准备，直接加入讨论也行。这两

个主报告很重要，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讨论。作为成果可以在杂志上发表，而且不需要

作大的修改。更关键的是，要把其他人的发言整理出来，如果有可能，也让发言者看一下，

原封不动地登出来。如果 《法学研究》每年有这么一两次活动，能不能对法学学术的发展

有新的推动呢？我们大家都埋头在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我们都被各种各样的任务所束缚。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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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本来是一种兴趣，但现在很难再说兴趣了，一些同志都苦不堪言。我们可以利用周末、

假期来聊一聊，通过交流产生新的思想，相互启发。交流中的启发非常重要，因为自己在

书斋里看书是被别人控制的。看德国人的书，德国人实际上就控制你，看我国台湾的书，

台湾人实际上也控制你。和别人交流就不一样，可以突破一些樊篱，有额外的发现，得到

新的启发。

　　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学术研究、社会科学的探索，也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包
括我自己，总是在一些框框之中，总是有一些既有的概念与思维限定了自己。我们能否摆

脱民法概念的束缚，摆脱宪法、法理的思维，想一些更抽象的问题？就我们今天的会议来

说，首先，什么是自然资源？第二个问题，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其根据何在？

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更深的、更抽象的合理性何在，超越罗马法、自然法、人法的更抽象

的合理性何在？制定８２宪法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经济体制没有变。８２宪法的起草人，所
谓四个权威学者，法学所两位，北大一位，人大一位，他们的思想恐怕也有局限性，还是

受制于苏联的理论，受到当时的经济体制的限制。假设这个宪法条文不是 ８２年制定的，相
关表述是否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实的东西当然是有合理性，但是对其合理性我们还要作更

深层次的追问，还有解放思想的问题。

　　关于宪法上的所有与民法上的所有，刚才已经谈得很多了，都是有道理的，但还有探
索的余地。自然资源的概念法律上没有下定义，我们主要是看辞海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现

代汉语大词典是社科院语言所编的，辞海更早。那么辞海在编 “自然资源”这个词条的时

候，是否参考了我们法学的研究成果呢？如果当时法学上还没有的话，它又是参照什么呢？

他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与现在的知识背景一样吗？考虑自然资源，一个要考虑人的需求。这

是一个角度，从人出发。什么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首先要土地、空气、水、阳光。地球

也是一个出发点，地球是母亲，提供地表、土地、海洋等。现在还要超越，还有宇宙空间，

恐怕也要纳入思考的范围。刚才大家的发言对我都有启发，以后还要进一步思考研究。

　　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问题，还可以举几个例子，值得调查一下。如煤矿毫无疑问为
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在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怎么处理？我们可以到山西省去

调查，或者请山西省的某个大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再把煤炭行业的国企邀请几个

（我们本所就有博士在这样的大企业当法律顾问），来研究在国有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怎么处

理。再如草原，我们想着把它包产到户，是否符合实际呢？我过去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工

作，苗族人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在某个地方耕种几年后，地方政府要收农业税，他们就

卷铺盖走了。还有四川甘孜阿坝地区，藏族分为农耕的和游牧的，游牧的经常迁徙居住地。

我们非要将草原划分，究竟有何意义呢？结果导致有的地方过度放牧。我们当初关于承包

草原的想法是好的，但究竟好不好，需要调查。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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